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 

垃圾排放规则

为了减少自然资源消耗，尽可能地降低对环境造成的负担，应对气候变化，保护生物多样性，大阪市正在实施垃圾分类收集和定
点回收等措施，推动资源循环利用。
未按规定分类的垃圾，会被贴上“温馨提示”条，不予回收、留置原位，以此倡导广大市民严格遵守垃圾分类规则。对于需要使用垃
圾袋丢弃的垃圾，请使用透明或半透明袋子，以便确认里面的物体。
请勿使用无法确认内装物的袋子、纸箱或纸袋等装垃圾，使用此类容器的垃圾将不予回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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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方网站

垃圾的排放方法 大阪市垃圾收集地图

 

对于��岁以上的独居老人或残障家庭，如果存在“难以
自行将垃圾拿到指定投放点”或“不便下楼把垃圾扔到公
寓垃圾站”等扔垃圾困难的情况，大阪市环保局可安排工
作人员免费上门回收垃圾，这种服务被称为“温馨回收”。 
详情请咨询负责您居住所在地的环境事业中心。

（参见第�页）。

此外，在开展温馨回收工作时，如果
出现工作人员“发出问候却无人回
应”或“在约定的日期未见垃圾投放”
的情况，工作人员可按照居民自愿提
前登记的信息，向
紧急联系人通报，
以便确认居民的
安危情况。

大阪市官方网站

请严格遵守家庭垃圾分类规则
各地区的垃圾收集时间段（约�小时范围）可在大阪市官方网站“大阪市垃圾收集地图”或垃圾分类促进APP“さんあ～る（3R）”中
查询。请务必在收集时间范围内投放垃圾，以便顺利回收。

家庭垃圾中若混入锂离子电池等小型充电电池、电子设备（如内置锂离子电池等的设备、移动电源）、打火
机、卡式气瓶等物体，可能会导致垃圾回收车或垃圾处理站发生火灾。
请将打火机、喷雾罐和卡式气瓶里的气体用尽后再丢弃。锂离子电池等不应作为垃圾丢弃，处理方法请参见
第�页。其他危险物品或难以处理的物品（参见第�页），请咨询销售商或制造商。

请配合预防垃圾回收车和垃圾处理站火灾隐患

垃圾搬运服务（温馨回收） 安危确认通知服务

台风等暴风天气时
取消垃圾回收

若预计最大风速达到��米/秒以上，普通垃圾以外的垃圾可能暂停回收；
若达到��米/秒以上，所有垃圾均可能暂停回收。暂停回收通知将在当天
早晨�点左右通过大阪市官方网站及“さんあ～る（3R）”APP等渠道发布，
请等到下一个回收日再投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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